



零陵区敬老院联合评估报告

根据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推进计划，我局联合区消防大队、区食品药品监督局等相关单位，于2018年9月25日至30日组织联合评估组对全区13所敬老院进行了评估。现将评估工作报告如下：
1、 评估目的
通过联合评估，全方位深入了解我区敬老院的基本状况、服务质量、服务模式等发展现状，按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规范要求，针对服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分析和整改，进一步规范管理，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品质。
二、评估依据及实施过程
（一）评估依据
评估工作主要基于民政部《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》进行。
（二）联合评估单位和人员
[bookmark: _GoBack]区消防大队、区食品药品监督局、区民政局和相关乡镇（街道）分管领导、民政办主任以及敬老院院长。
(三)评估方案
1、评估对象
全区13所敬老院，分别为：邮亭圩敬老院、富家桥敬老院、接履桥敬老院、梳子铺敬老院、凼底敬老院、珠山敬老院、菱角塘敬老院、朝阳敬老院、石山脚敬老院、黄田铺敬老院、水口山敬老院、石岩头敬老院、大庆坪敬老院。
2、评估内容与计分
本次评估采用《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》，逐项评判，分符合、不符合和不涉及。
3、评估方法
联合评估小组逐一到养老机构，采用听汇报、看现场、核查资料等方法进行综合评估，结合机构自评、听取民政局工作人员意见，得出评估结果，并出具评估报告。
4、实施过程
（1）筹备期（2018年9月25日前）：成立联合评估小组，制定评估实施方案。
（2）机构自评（9月28日前）：被评估机构对照《零陵区养老机构标准化建设评估表》进行自评。
（3）上门评估（9月29日-31日）：进行上门实地测评工作。
（4）撰写评估报告（10月8日-12日）：汇总资料及撰写评估报告工作。
三、评估结果
零陵区本次评估13所敬老院，得出如下评估结论。
 敬老院评估结论
	序号
	称机构名
	符合
	不符合
	不涉及
	等级

	1
	邮亭圩敬老院
	83
	0
	4
	合格

	2
	富家桥敬老院
	83
	0
	4
	合格

	3
	接履桥敬老院
	83
	0
	4
	合格

	4
	梳子铺敬老院
	83
	0
	4
	合格

	5
	凼  底敬老院
	83
	0
	4
	合格

	6
	珠  山敬老院
	83
	0
	4
	合格

	7
	菱角塘敬老院
	83
	0
	4
	合格

	8
	朝  阳敬老院
	83
	0
	4
	合格

	9
	石山脚敬老院
	83
	0
	4
	合格

	10
	黄田铺敬老院
	83
	0
	4
	合格

	11
	水口山敬老院
	83
	0
	4
	合格

	12
	石岩头敬老院
	83
	0
	4
	合格

	13
	大庆坪敬老院
	83
	0
	4
	合格


通过此次评估，零陵区13所敬老院全部符合《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》。
            
零陵区民政局
2018年10月16日




